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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己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會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交易金

額在新台幣伍億元以內得授權董事長

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

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

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

定事項。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

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交易金額

在新台幣伍億元以內得授權董事長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

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規

定提交股東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

計入。 

第三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第三十二條：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

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

交易金額逹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 111 年 1月 28 日金

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文，遂

做修正。 























－62－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

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

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

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

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

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

數。 

依  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

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

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  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

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

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

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

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

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

前置作業。 

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

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

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

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 21 條（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  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

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

一、 配合中華民國
111年3月8日臺
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證治理
字第1110004250
號函，爰修正之。
二、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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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第 22 條 

 本  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配合新增規則變更
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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